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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三芳代表： 

您提出的关于把握注册制红利、通过并购重组快速打造上市

后备企业的建议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完善上市后备企业培育工作机制，支持企业通过并

购重组成为上市后备企业 

近年来，我市发展利用资本市场工作领导小组紧紧围绕市委

市政府的工作部署，培育推动我市优质龙头企业上市。尤其是不

断完善上市后备企业评审、认定、管理制度，按照“培育一批、

申报一批、上市一批、做强一批”的要求，滚动建立上市后备企

业队伍，构建企业上市平台，加速打造产业、产品、品牌优势，

提升行业地位，实现跨越式发展。其中，2020年市政府主要领导

先后3次主持召开了上市及上市后备企业座谈会，听取企业的有

关诉求，其后各有关园区镇街及部门协调联动，帮助一批企业解

决在上市过程中的募投项目用地需求、不动产权补办、税务、消

防、环评、海关数据等问题，有力地推动了一批企业加速推进IPO

申报进程。同时实施镇街上市企业“破零”行动，力争5年内所

有镇街都有上市企业，鼓励园区、镇街设立上市工作专班，统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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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企业上市工作，并建议纳入市委、市政府重点工作和领导班

子年度考核范围。为助力镇街上市企业“破零” 行动。2020年

内举办50多场上市等金融政策宣讲会，派发宣传资料5000多份。

同时对上市及上市后备企业募投项目的用地需求进行了全面梳

理。截止2020年末，共有54家上市及上市后备企业提出58宗涉及

新增用地的项目，用地需求为4104亩，涉及投资总额418.66亿元。

已解决30宗增资扩产项目共1367亩用地需求，新增协议投资约

179.54亿元。对28宗尚未解决用地需求项目，将结合缓急轻重、

项目效益、产业方向等情况进行了梳理分类,加大统筹力度。 

下来，我市将修订《东莞市鼓励企业利用资本市场扶持办

法》，出台《关于推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三年行动鲲鹏计划》，将

考虑增加企业上市并购重组方面的有关扶持措施，继续做好我市

上市企业梯度培育工作。 

二、关于围绕本土团队设立并购重组子基金，发挥产业并购

基金作用，支持投资机构参与中小企业并购重组 

并购是以企业主体主导、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深度参与的市

场行为，政府设立引导类基金有助于促进产业金融深度融合发

展。2017年以来，市委市政府在实施“重点企业规模与效益倍增

计划”过程中，决定按照“政府引导、社会资本为主体、市场化

运作”的原则，以“母-子”基金的形式，设立东莞市倍增计划产业

并购母基金（以下简称“并购母基金”），重点支持“倍增计划”

试点企业实施以控制核心技术、上游资源、销售渠道、价格决定

权等为目标的兼并重组行为，推动企业通过优势互补、强强联合、

多元发展实现做大做强。2019年1月31日并购母基金正式取得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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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基金业协会备案证明函。并购母基金总规模15亿元，其中市财

政出资5亿元，莞民投出资10亿元；母基金已完成实缴出资3.75

亿元，其中莞民投实缴出资2.5亿元，市财政实缴出资1.25亿元。

截止目前，并购母基金已通过投决设立达晨创景等7支子基金，

并购母基金成立的子基金合计总规模16.79亿元，其中对6支子基

金认缴出资总额为2.83亿元。子基金累计投资项目共 29 个，累

计投资金额达9.44亿元。 

另外，2021年起我市拟设立规模100亿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

基金。引导基金委托市属国有企业管理运营，按照“政府引导、

市场运作、规范管理、杠杆放大、防范风险”的原则运作，通过

分期设立或参股各类子基金以及开展直投等形式，聚焦项目招商

引资、企业并购、产业培育发展等业务板块，撬动各层级财政资

金、国有成分资金、村组集体资金以及金融资本、产业资本等其

他社会资本参与，形成总规模约500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母子

基金群，助力东莞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和产业培育发展。 

下来，我市将进一步发挥并购母基金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

基金的作用，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多种方

式继续做大做强。 

三、关于推动中介和银行机构支持企业并购重组 

针对建议中提出的“鼓励各类市场服务组织为企业并购重组

提供第三方服务，鼓励银行机构积极开展并购贷款，为本土核心

企业开展并购重组提供融资。”近年，我市已实施“市鼓励和支

持“倍增计划”企业兼并重组项目”和“市工信局保企业、促复苏、

稳增长政策产业并购重组项目”奖补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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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 “倍增计划”企业兼并重组项目规定，对试点企业（协

同倍增企业）在兼并重组过程中产生的贷款利息，市财政按照企

业实付利息的50%给予贴息资助，每年贴息总额最高150万元（协

同倍增企业75万元），贴息期为2年，合计最高300万元（协同倍

增企业150万元）。2017年政策实施至今共拨付贷款贴息4批13个

项目，资助金额940余万元，有效鼓励银行为企业并购给予贷款

支持，累计撬动企业实施兼并重组达到220亿元。 

2020年实施的产业并购重组项目规定，并购重组过程中按照

并购重组合同价格的0.5%奖励或对发生的中介费用，按照最高

50%的比例予以补助给并购重组主体方企业，企业只可选择其中

一个项目申报，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资助200万元。目前，共资助

三批8家企业190.895万元（其中资助2家企业中介费用补助35.84

万元），累计撬动企业实施产业并购8.9亿元余万元。 

下来，我市将继续加强政策宣传，继续组织实施好相关并购

奖补政策，支持企业开展并购重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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